
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 

地  點： 台北市松江路350號3樓（第2會議室） 

出  席： 親自出席、代理出席股東及電子方式出席所代表股份總額194,381,772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額328,026,282

股之59.26%（公司法179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為0股）。 

列  席： 陳龍騰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彭品瑜會計師  葉立琦律師 

出席董事： 王皆誼董事  陳龍騰獨立董事  蕭國富獨立董事  張國明獨立董事  吳宏揚董事 

主  席：王皆誼          紀 錄：鍾勁梅     李佳容 

主席宣佈開會：（親自出席、代理出席股東及電子方式出席所代表股份總額已達法定數額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110年度營業狀況，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錄） 

(二)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錄） 

(三) 本公司擬提撥110年度獲利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其金額為新台幣3,519,947元，110年度獲利百分之零點三為董事酬

勞，其金額為新台幣1,055,984元，報請 公鑒。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11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編製完成，並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文亞、游素環會計師

查核簽證完畢，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提請 承認。 

說 明： 請參閱附錄。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189,788,0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48,154,732權），反對83,675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83,675權），棄權2,852,02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852,025權）。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110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本公司110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為721,453,929元，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每股0.15元及股票股利0.75元，盈餘分配表

內容（請參閱附錄）。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189,694,10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48,060,819權），反對177,788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77,788權），棄權2,851,82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851,825權）。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承認。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說 明：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8日金管證發字第1110380465號函令修訂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其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189,775,91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48,142,623權），反對92,188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92,188權），棄權2,855,62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855,621權）。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公決。 

說 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4月25日金管證交字第1080311451號函規定，本公司應於公司章程載明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制，配合明年董事任期將屆滿，擬於本年度股東會修訂，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189,775,55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48,142,264權），反對91,272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91,272權），棄權2,856,89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856,896權）。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辦理110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 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擬自110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票股利246,019,710元，發行新股24,601,971股，

每仟股核發75股，每股面額10元整。 

    (二) 本次盈餘分派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依比率計算之，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

自行拼湊，並於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單位辦理拼湊成整股，逾期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

畸零股按面額折發現金（計算至元，元以下捨去)，累積畸零股數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如嗣後因本公司辦理其他增資發行新股等其他原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調整相關事宜。 

    (三) 本次盈餘轉增資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訂定配股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四) 本增資案所訂各項要件如經主管機關核示必須變更，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 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189,742,83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48,109,548權），反對145,891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45,891權），棄權2,834,99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834,993權）。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   會（上午九時十八分） 
 

 

     主席：王皆誼            紀錄：鍾勁梅     李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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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亞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磐亞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一) 注重本業、提昇品質、加強客戶服務，並且順應國際化趨勢，拓展投

資事業的廣度及深度。 

(二) 加強營運績效，整合各項資源，研究高附加價值產品，發揮市場行銷

競爭力。 

(三) 培育經營人才及技術團隊，強化組織運作，增進勞資和諧，提昇企業

永續的核心優勢。 

(四) 加強研發之軟硬體設備擴增與技術提昇。 

二、實施概況 

(一) 掌握上游原料供應來源，助益生產順暢，供貨安定，並與下游客戶建

立互利共存之雙贏策略。 

(二) 發揮行銷通路競爭力，鞏固並開發國內外市場，同時並配合產業提昇

及客戶需求，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代工產品，增加產業競爭力。 

(三) 垂直產業發展，開發酯化品市場及紡絲油劑市場，增加企業營收，提

昇產業技術水準、形象及營業利益。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一○年度之營業收入計1,727,577仟元，營業成本及費用計

1,657,431仟元，營業淨利70,146仟元，營業外收(支)計277,272仟元，稅

前淨利347,418仟元，所得稅費用4,440仟元，本期稅後淨利342,978仟元。

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一一○年度預算依規定不需公告財務預測。 

五、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0年度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1,727,577 

營業毛利 193,591 

稅後淨利 342,978 

獲利能力分析 

資 產 報 酬 率(％) 4.22 

股東權益報酬率(％) 5.99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2.14 

稅前純益 10.59 

純  益  率(％) 19.85 

每 股 盈 餘(元) 1.05 

六、研究發展狀況 

(一) POY/SDY 紡絲油劑之開發。 

(二) 酯化之非離子界面活性劑之開發。 

(三) 陰陽離子界面活性劑之開發。 

(四) 特殊品非離子界面活性劑之開發。 

(五) 化妝品及個人清潔用品之酯化品與界面活性劑之開發。 

(六) 各種特殊用途之酯化品開發。 

 

董事長：王貴賢     經理人：王皆誼     會計主管：溫玉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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